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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国际[2004] 

1391号文批准在成都设立分公司，名称为“法国安盟保险成都分公

司”。2004 年 10 月 26 日，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正式开业。 

    2010 年 12月 31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国际 [2010] 

1655号文正式批准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改建为安盟保险（中

国）有限公司。2011 年 2 月 22日，安盟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取得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法定名称及缩写：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 

Groupama SA Chengdu Branch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6，912，433.79 元（大写：贰亿零陆佰玖拾壹万贰仟

肆佰叁拾叁圆柒角玖分） 

 

注册地：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19 威斯顿联邦大厦 1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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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除法定保险以外的下列保险业务：（一）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信用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二）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三）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负责人： 

秦燕 

 

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 

400 886 8199 

 

分支机构数： 

我公司目前尚未成立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共有非独立核算的营销服务部 20 个，其中成都市内 16个，

四川省内 4 个（遂宁、内江、资阳、宜宾各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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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信息 

 
一、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 产 1       

货币资金 2 248,348,749 23,321,410 

折出资金 3   

交易性金融资产 4   

衍生金融资产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   

应收利息 8 2,144,156 6,683,138 

应收保费 7 77,623 12,726,687 

应收代位追偿款 9   

应收分保账款 10 716,852 341,664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1 1,989,804 883,032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12 476,787 176,000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13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4   

保户质押贷款 15   

定期存款 16 87,348,105 99,468,8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   

持有至到期投资 18   

长期股权投资 19   

存出资本保证金 20 42,000,000 42,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21   

固定资产 22 3,275,965 2,073,265 

无形资产 23 482,305 92,627 

独立账户资产 24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其他资产 26 2,100,012 2,317,575 

资产总计 27 388,960,358 190,084,254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行次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 债： 28   

短期借款 29   

折入资金 30   

交易性金融负债 31 - - 

衍生金融负债 32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3 - - 

预收保费 34 711,097 14,87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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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35 3,917,368 3,185,656 

应付分保账款 36 3,004,062 1,369,349 

应付职工薪酬 37 1,547,244 600000- 

应交税费 38 575,653 370,802 

应付赔付款 39 214,034 339,870 

应付保单红利 40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41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42 45,895,988 30,648,771 

未决赔款准备金 43 15,291,038 10,620,594 

寿险责任准备金 44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45   

长期借款 46   

应付债券 47   

独立账户负债 48   

递延所得税负债 49   

其他负债 50 256,084,208 53,573,140 

负债合计 51 327,240,692 115,586,321 

所有者权益： 52   

营运资金 53 206,912,434 206,912,434 

资本公积 54   

减：库存股 55   

盈余公积 56   

一般风险准备 57   

未分配利润 58 -145,192,768 -132,414,5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9 61,719,666 74,497,93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0 388,960,358 190,084,254 

 

利润表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       2010年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一、营业收入 1 57,367,612 26,128,335 

已赚保费 2   50,261,543 22,550,352 

保险业务收入 3 68,444,781 43,207,959 

其中：分保费收入 4   

减：分出保费 5 4,042,793 2,054,767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6 14,140,445 18,602,841 

投资收益 7 3,344,325 4,263,35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汇兑损失 10 3,740,800 -702,404 

其他业务收入 11 20,944 17,034 

二、营业支出 12 70,421,425 52,631,410 

退保金 13   

赔付支出 14 25,647,033 10,978,101 

减：摊回赔付支出 15 57,491 -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16 4,670,444 1,562,580 

减：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17 300,787 1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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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单红利支出 18   

分保费用 19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 1,994,221 1,306,403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21 11,530,416 8,692,650 

业务及管理费 22 29,771,511 28,930,530 

减：摊回分保费用 23 1,242,988 661,785 

其他业务成本 24   

资产减值损失 25 -1,590,934 1,995,930 

三、营业亏损 26 -13,530,813 -26,503,076 

加：营业外收入 27 278,019 82,186 

减：营业外支出 28 2,473 83,111 

六、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9 -12,778,267 -26,504,001 

减：所得税 30   

七、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31 -12,778,267 -26,504,001 

 

现金流量表 
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       2010年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1 68,632,646 43,533,889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2  -1,157,414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3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 377,469 -45,41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 69,010,115 42,331,064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6 25,772,869 10,712,777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7 10,772,419 6,818,266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8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 12,334,439 10,664,965 

支付的营业税款 10 1,913,642 1,177,225 

支付其他的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 14,441,540 15,327,7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 66,846,903 44,700,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 2,163,212 -2,369,90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4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5 152,150,472 87,939,77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 7,883,307 2,151,433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 160,033,779 90,091,204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 150,350,472 78,261,49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2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21 2,222,106 686,4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2  169,8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 152,572,578 79,117,7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7,461,201 10,973,47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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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6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7   

收到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1   

支付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35 4,887,078 49,54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215,803,472 8,653,12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 32,545,322 23,892,2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 348,348,749 32,545,322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营运资金 累计亏损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2008 年 12 月 31 日年末余额 206,912,434 -105,910,500 101,001,934 

加：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 -   

二、2009 年 1 月 1 日年初余额 206,912,434 -105,910,500 101,001,934 

三、2009 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亏损 - -26,504,001 -26,504,001 

四、2009 年 12 月 31 日年末余额 206,912,434 -132,414,501 74,497,933 

五、2010 年 1 月 1 日年初余额 206,912,434 -132,414,501  

六、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亏损 - -12,778,267 -12,778,267 

七、2010 年 12 月 31 日年末余额 206,912,434 -145,192,768 61,719,666 

 
 

二、财务报表附注 
 
1.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2 月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 

2. 本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分公司2010年12 月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0年度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3. 会计年度：本分公司会计年度为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4. 记账本位币：本分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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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币折算：除下述对总公司拨入营运资金另作处理外，外币交易

按业务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人民币入账。于资产负债

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所产生的折算差额除了为购建或生产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外

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资本化的原则处理外，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于资产负债表日采用交易

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总公司拨入的外币营运资金按实际投入当日

的即期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并作为营运资金入账。 

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列示于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是指库存现金及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持有的不超过 3 个月、

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及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3

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及受到限制的银行存款，不作为现金流量表中的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列示。 

7. 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

至到期投资。金融资产的分类取决于本分公司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

和持有能力。本分公司目前暂无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

生金融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应收保费、应收代位追偿款、应收分保

账款、应收分保准备金和其他应收款等。金融资产于本分公司成为金

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按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其他金融资产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当某项金融资产收取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与该金融资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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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转移至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

产。应收款项采用以实际利率法计算的摊余成本计量。 

本分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果有客

观证据表明某项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

未来信用损失)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如果有客观

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

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8. 应收款项：应收款项包括应收利息、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准备金和其他应收款等，以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应

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减去坏账准备后的净额列示。对

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分公司将无法按

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

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一起按

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结合现时情况以账龄分析法按以下比

例计提一般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年末以账龄分析法按以下比例计提一般坏账准备： 

账龄 应收账款 应收分保账款 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除外) 
    

3 个月以内 0% 0% 20% 

3 至 6 个月 20% 0% 20% 

6 至 9 个月 20% 0% 20% 

9 个月至 1 年 70% 100% 20% 

1 年以上 100% 100% 100% 

对于应收关联方的款项，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分公司将无法按应收

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所有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其余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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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9.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包括交通运输工具、家具和办公用品、以及

电子电器及通讯设备等购置或新建的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

进行初始计量。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在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本分公司且其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时，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对

于被替换的部分，终止确认其账面价值；所有其他后续支出于发生时

计入当期损益。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并按其入账价值减去预

计净残值后在预计使用寿命内计提。对计提了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

则在未来期间按扣除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及依据尚可使用年限确

定折旧额。 

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净残值率及年折旧率列示如下： 

 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率 折旧率 

家具和办公用品 3-5 年 2%-10%   18%-32.67%  

电子电器及通讯设备 3-5 年 3%-10% 18%-32.33% 

交通运输工具 4-5 年 4%-10%   18%-24%  

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

旧方法进行复核并作适当调整。当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符合持有待售条件的固定资产，

以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孰低的金额列示。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低于原账面价值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当固定资产

被处置、或者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

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10．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指本分公司外购的计算机软件，按实际支

付的价值入账，并按预计使用年限以直线法摊销，以成本减去累计摊

销后的净额列示。当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账面

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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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摊销方法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复核并作适当调整。 

11. 其它资产:其它资产包括其他应收款、长期待摊费用等。长期待

摊费用是指本分公司对租赁办公场所实际发生的装修支出，在租赁期

内以直线法摊销，以实际支出减去累计摊销后的净额列示。 

12. 资产减值: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

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之间的较高者。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

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

合。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如果在以后期间价值得以恢复，也

不予转回。 

13. 职工薪酬:职工薪酬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

利费、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其它与

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本公司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确认应

付的职工薪酬，并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计入相关成本和费用。 

14．

本分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

为计量单元，以保险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金

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保险合同准备金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

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其中，预

期未来现金流出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

预计未来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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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出，主要包括：(i)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ii)根据保

险合同构成推定义务的非保证利益；(iii)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

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预期未来现

金流入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

险费和其他收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

按照各种情形的可能结果及相关概率计算确定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

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分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在保险

期间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分公司根据

自身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的行业指导数据确定保险准备金的边际率。本

分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首日利得，如有首日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 

边际因素 

本分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

间价值影响重大的，本分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本分公

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

所采用的折现率。在提取原保险合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

备金的当期，本分公司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原保险合同现金

流量和与其相关的再保险合同现金流量分别估计，并将从再保险分入

人摊回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确认为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资产。 

货币时间价值 

15.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分公司对尚未终止

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本分公司在确认非寿险保费收入的

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并确认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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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指本分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

已发生尚未结案的保险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分公司在非寿险保险事

故发生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金额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未决

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

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于资产负

债表日按估计保险赔款额入账，估计和实际赔款金额之差异在实际赔

款时直接计入利润表。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于资产负债表日

按保险精算结果入账。 

17．保险责任准备金充足性测试:分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未到期

责任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本分公司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

相关准备金金额超过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按照

其差额补提相关准备金；本分公司按照保险精算重新计算确定的相关

准备金金额小于充足性测试日已提取的相关准备金余额的，不调整相

关准备金。 

18．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

负债根据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暂时性差异）

计算确认。对于按照税法规定能够于以后年度抵减应纳税所得额的可

抵扣亏损，视同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于资产负债

表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

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以本分公司很可

能取得用来抵扣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限。 

19．其它负债:其它负债包括其他应付款、保险保障基金等。保险保

障基金指本分公司按中国保监会《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提取并缴

纳的法定基金。本分公司按照自留保费的 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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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由中国保监会集中管理、统筹使用。 

20．保险合同的分拆: 本分公司签发或者参与的合同，包括原保险合

同及再保险合同，本分公司承担保险风险、其他风险，或既承担保险

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的有关规定，本分公司对既承担保险风险又承担其他风险的合同，

且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能够单独计量的，将保险风险部分和

其他风险部分进行分拆。保险风险部分确定为保险合同，其他风险部

分确认为投资合同与服务合同。保险风险部分和其他风险部分不能够

区分或者虽能够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本分公司在合同初始确认

日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如果保险风险重大，本分公司将整个合同

确定为保险合同；如果保险风险不重大，本分公司将整个合同确定为

投资合同或服务合同。 

21. 保险合同收入：本分公司对通过了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原保险合

同和再保险合同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确

认相关收入。保险合同提前解除的，本分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计算

确定应退还投保人的金额作为退保费，计入当期损益。 

22．保险合同成本：保险合同成本指保险合同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

益减少的且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保险合同

成本主要包括分出保费、已发生的手续费或佣金支出、赔付成本以及

提取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本分公司在确认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的

当期，按照相关再保险合同的约定，计算确定分出保费和应向再保险

接受人摊回的分保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本分公司在确定支付赔付款

项金额或实际发生理赔费用而冲减原保险合同相应准备金余额的当

期，计算确定应向再保险接受人摊回的赔付成本，计入当期损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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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相应的应收分保准备金余额。赔付成本包括保险人支付的赔款、给

付以及在理赔过程中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

人员薪酬等理赔费用、追偿款收入和在取得保险合同过程中发生的手

续费和佣金一并于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3．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包括利息收入等。利息收入金额按

照存款存续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4．租赁： 实际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

赁为融资租赁。其他的租赁为经营租赁。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

期内按照直线法计入当期损益。 

25．分部信息：本分公司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

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并披露分部信

息。经营分部是指本分公司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1) 该

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2) 本分公司管理

层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

其业绩；(3) 本分公司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如果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

特征，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则合并为一个经营分部。 

26. 重要会计估计和判断 

本分公司根据历史经验和其他因素，包括对未来事项的合理预期，对

所采用的重要会计估计和关键假设进行持续的评价。 

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本分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合同的初始确认日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

并在财务报告日进行必要的复核。对于显而易见地满足转移重大保险

风险条件的非寿险保单，本公司不计算原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直

原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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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将其判定为保险合同；对于其他保单，本分公司以原保险保单保险

风险比例来判断原保险保单转移的保险风险是否重大： 

原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 
（保险事故发生情形下保险公司支付的金额-保险事故不发生情形下保险公司支付的金额）

               保险事故不发生情形下保险公司支付的金额    

*100% 

如果原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在保单存续期的一个或多个时点大于

等于 5%，则确认为保险合同。 

对于再保险保单，本分公司在全面理解再保险保单的实质及其他相关

合同和协议的基础上判断再保险保单转移的保险风险是否重大。对于

显而易见满足转移重大保险风险条件的再保险保单，直接判定为再保

险合同；对于其他再保险保单，以再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来衡量保

险风险转移的显著程度： 

再保险合同 

再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 

            再保险分入人预期保费收入的现值              x100% 

Σ再保险分入人发生净损失情形下损失金额的现值*发生概率 

如果再保险保单保险风险比例大于 1%，则确认为再保险合同。 

 

27.非寿险保险合同产生的负债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依据本公司对于未来现金流现

值的合理估计并考虑风险边际而确定。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风险边际

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3.0%确定，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

边际按照未来现金流现值无偏估计的2.5%确定。与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相关的剩余边际，以保单生效日的假设，在预期保险期间内摊销。 

风险边际和剩余边际 

本公司在评估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考虑首日费用的影响。首日费用为

签发保险合同所发生的增量成本，包括手续费支出、营业税金及附加、

保险保障基金、保险监管费、再保费用以及支付给以销售代理方式管

首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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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内部员工的手续费和佣金等。 

本公司在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时，以中国债券信息网上公布的

“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为基础，同时考虑流动性溢

价、税收和其他因素等的影响确定保单生效日的折现率假设，并应用

于剩余边际的摊销。 

折现率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而非被迫或清算时，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

愿进行交换的金额。本分公司在估计定期存款的公允价值时所采取的

方法和假设为按照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价值近似为公允价值。 

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 

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涉及的很多交易和事项的最终的税务处理都存

在不确定性，在计提所得税费用时本分公司需要作出判断。本分公司

基于对预期的税务检查项目是否需要缴纳额外税款的估计确认相应

的所得税负债。如果这些税务事项的最终认定结果与最初入账的金额

存在差异，该差异将对作出上述最终认定期间的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

得税的金额产生影响。 

所得税 

本年度本分公司适用的主要税种及其税率列示如下： 

主要税项 

税种               税率                税基 

企业所得税         25%                应纳税所得额 

营业税             5%                 应纳税营业额 

 
三、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上述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摘自本公司已审财务报表，该财务

报表由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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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本分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0 年度的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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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公司注重保险风险控制，形成了领导重视，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

组织体系。风险管理的主要部门有稽核审计部，合规部，技术部，财

务部，IT 部，人力资源部等。 

 

一、风险管理目标和减轻风险的政策 

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的关键环节根据公司的经营

特点设置，保持风险处于合理的控制水平以内。 

本公司通过承保策略、再保险安排和理赔管理来减轻保险风险。

同时，公司通过加强对承保核保工作和理赔核赔工作的管理来控制保

险风险。 

 

二、风险的识别、评价与控制 

1．产品定价：产品风险主要来源于定价时的精算假设与产品推

出时的实际市场情况之间的差异。 

公司财务和技术部门和精算师密切合作，在前期设计时整合所有

资源，结合精算师对当地市场的知识对市场进行合理估计。此外，我

们采取保守策略，在产品设计之初，就采取较高的假设条件。在产品

推出后，我们更会对销售以及赔款情况进行密切关注，以便确保在市

场情况将带来损失的第一时间作出反映，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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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的承保：承保风险主要来源于，将不适宜的保险涵盖范围

核准予被保险人，或将保单核准予不认可的保户所导致的风险。 

承保风险的重要性来源于保险标的损失的不确定，对任何保险公

司而言承保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领域内的风险管理是我们的专业

职责，承保的质量直接决定将来的赔款损失。公司核保部直接向技术

总监汇报核保情况，因此核保是 100%独立于销售部门，销售部门没

有权利承保通过任何标的，加强管理，在核保过程中必须遵守严格的

规定，如，核保权限管理，核保时必须提交应提供的一系列资料等。 

3．再保管理：再保管理可以有效的扩大公司承保能力及偿付能

力，限制和转移保险风险，稳定经营业绩。 

2010年本公司通过合约分保分散承保风险并通过临时分保分散

大标的风险。再保险的合作方是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公司，瑞士再保

北京分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北京分公司，以及怡安奔福再保顾问有限

公司等。这些再保险安排分散了保险风险，降低了对本分公司潜在损

失的影响。 

4．核损理赔：查勘和赔款是公司履行经济补偿义务，是保险经

济补偿职能的具体体现；查勘是公司内部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决定公司的赔付水平和利润水平。 

我公司制定了完整的核赔政策，实行理赔权限集中管理以降低核

损理赔风险。确立了严格的核赔工作原则：专人查勘、交叉复核、分

级核损、终审归案，完善理赔品质管理，有效控制核损理赔风险。再

保险业务摊回分保赔款也能有效地减轻我公司承受的保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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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管理：公司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资金管理风险、核算误

差风险、报表错（漏）报风险、单证与印章管理风险、财务系统风险

等。 

我公司设立财务部，对全系统财务核算、财务管理进行统筹规划、

管理；制定一系列财务管理和核算的相关制度；建立完善 IT业务、

财务管理系统，全公司全部实现了财务及业务电脑操作系统的联网，

实现对所有相关业务及传输的即时监控；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科

学制定计划目标，合理分配资源；公司的资金均由总部统一管理，网

上银行系统实现对分支机构的资金的实时监控；资金运用在法国总部

的指导下进行，积极针对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特点，有效控制风险的前

提之下合理拓宽资金运用渠道，有效规避资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6．保费收取与佣金：保费的收取和管理对公司的长期财务安全

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公司对应收保费管理非常严格，我们的准则是仅在保费支付的

情况下承保。会计部门将进行每月的跟踪，并将应收保费信息送到每

个销售渠道进行提醒，以此督促尽快收取相关保费。 

通过详细而精确的业绩评估，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佣金。人力资

源部负责计算佣金，财务部负责审批，确保付款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的要求。跟踪潜在的佣金欺诈（营销员退保比率）。另外，只有取

得许可证的营销员和保险代理营业执照的中介机构才有资格销售我

公司产品并赚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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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因未收到保费会造成合同被取消，相关的手续费会自动从

销售业务员手续费里扣除，因此业务员同样须关注保费的收取。 

7．资产与投资：投资决策必须由高管层审核批准，重大金额的

投资还应由总部批准。这样保证我们的资本和承保保费金额是经过最

谨慎的处理的，而不会拿公司的财务安全和客户利益去盲目冒险。 

在进行投资时，充分考虑到交易对手风险。目前我们投资资产主

要是固定收益型的产品，为持有至到期定期存款，存款银行是国有商

业银行或资产充足率超过 8%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收益稳定，风险较

低。公司内部审计部将对银行存款情况以及到期时的计息的正确性进

行审计，并对再投资（定期存款到期转存）的执行进行监督。 

8．其他 

（1）资金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指因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流动性资金以准时清偿债

务所导致的风险。本公司保持金融资产较强的流动性，确保有能力应

付任何大额赔付（风险累积），以减小赔款支付风险。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指债务人无法或不愿意全然履行财务责任所发生的风

险。我公司实行见费出单制度，且没有过于依赖第三人的支持，如对

再保险公司，我们选择的几家各自实力都非常雄厚。对款项存放银行，

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或资产充足率超过 8%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所以我

公司面临的信用风险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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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指市场利率、股价、或外汇兑换率发生变动，而导致财

务损失的风险。现阶段我们没有股票投资，也尽量减少外汇资金保留，

面临的市场风险也相对有限。 

（4）营运风险 

营运风险指因企业内部功能或流程发生问题而导致的风险，如内

部稽核控管失效，科技失败或人为疏失。自我公司于 2004 年成立以

来，一直高度重视内部控制，制定了严格清晰的业务规程以确保营运

安全。 

（5）法规风险 

法规风险指因不遵照法规条文与道德标准而发生的风险。我公司

已经按保监会的合规管理要求成立了合规管理部门，并按照《保险公

司合规管理指引》的规定设立了合规负责人。 

 

 

 

 

 

 

 

 

 



 
安盟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24 
 

 

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2010年度，我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保持了安盟一贯的稳健

作风。 

产品方面，我公司在 2010 年更新货运保险、 食用菌种植、政策

性鱼类养殖险、 公众责任险、健康险、个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EPA）、

海外旅行险、火灾公众责任险等八个险种；新推出了企财基本险、企

财综合险、企财一切险等三个险种，目前公司全系列产品已达到 七

个险类 22 个险种。 

2010年度本公司保费收入居前 5 位的商业保险险种为：农业保

险、机动车商业保险、中小企业财产险、责任险，以及意外险。 

农业保险一直以来都是安盟的主打产品，我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致

力于积极推进、积极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此基础上，还推出了农

村家庭财产保险、农作物自然灾害保险以及畜禽鱼养殖保险，作为基

本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完善与补充； 

机动车商业保险增长较快，然而受制于“外资公司不能经营交强

险”，安盟的车险业务发展并未达到理想情况； 

中小企业财产保险一直是我公司传统的特色产品，经过数年来坚

持不懈的努力，安盟已经稳固占据本地中小企业保险领域重要地位； 

上年度安盟的责任保险以及意外保险也实现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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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能力信息 
 

指标 实际值 预测值 差异情况 

偿付能力充足率     501.29% 305.52% 39.05% 

偿付能力溢额 4,507.85 2,863.88 36.47% 

最低资本 1,123.34 1,393.49 -24.05% 

实际资本 5,931.39 4,257.37 28.22% 

 

差异原因分析 

实际资本实际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差异为 28.22%，超过了 20%。

主要原因在于认可资产中现金预测值为 2,098.93 万元，而实际值

24,545 万元，原因在于法国总部对我公司增资；应收保费预测值

616.34 万元，实际值 7.76 万元，原因在于去年有一部份政策性农

业保险年末未进行资金匹配导致形成大量应收保费，但是今年年

末本公司承保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由政府支付的保费在本季度末已

经到位。认可负债中未到期责任准备金预测值 4,735.92 万元，实

际值 4,846.99 万元；未决赔款责任准备金预测值 2,437.9 万元，实

际值 1,492.2 万元；其他负债预测值 5,800 万元，实际值 25,580.35

万元原因在于法国总部对我公司增资，最终导致认可负债预测值

合计与实际值合计相差 18,254.63 万元。最低资本实际值与预测值

之间的差异为-24.05%，主要原因在于最低资本中直接保费收入减

去分出保费后得到的自留保费预测值 ,8,181.49 万元，实际值

6,440.19 万元；最近年度综合赔款预测值 4,059.56 万元，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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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2.82 万元。由于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的差异导致实际资本预测

值与实际值相差 1,674.02 万元。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的差异最终

导致偿付能力充足率与偿付能力溢额均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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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